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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局會議日期  
 
中 國 東 方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 )之 董 事 局 (「 董 事 局 」 )謹 此 公

佈，本 公 司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十 時 正 於 香 港 灣

仔 港 灣 道 23 號 鷹 君 中 心 9 樓 901-2 及 10 室 舉 行 董 事 局 會 議 ， 旨 在 (其

中 包 括 )考 慮 及 批 准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
日 止 年 度 之 年 度 業 績 ， 以 及 考 慮 建 議 宣 派 末 期 股 息 (如 有 )。  

 

承 董 事 局 命  

中 國 東 方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* 

董 事 局 主 席 兼 首 席 執 行 官  

韓 敬 遠 先 生  

 

香 港 ，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十 日  
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執 行 董 事 為 韓 敬 遠 先 生、朱 軍 先 生、劉 磊 先 生、沈 曉 玲 先 生 、

朱 浩 先 生 及 Mr. Muktesh Mukherjee， 非 執 行 董 事 為 Mr. Ondra Otradovec及 Mr. 
Jean-Paul  Georges Schuler，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為 高 清 舉 先 生、余 統 浩 先 生 及 黃

文 宗 先 生 。  

 

本 公 告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(www.chinaorientalgroup.com) 及 聯 交 所 網 站

(www.hkexnews.hk)刊 登 。  

 

*僅 供 識 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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